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流及商務活動交流抽查訪視實施計畫 
一、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

二、目的

為落實依法行政，審慎規劃運用政府各專業之公權力，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以強化預防違規行為，保障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並維持兩岸交流秩序。

三、執行方式
          （一）符合本辦法第二條聯合審查會（以下簡稱聯審會）決議或第六點抽查條件者，視申請案之性質，依下列方式，得自行派員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

1.申請案屬免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由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自行審查核准者，移民署得抽查訪視。

2.申請案屬應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資格審查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授權所屬機關（單 位）或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得抽查訪視。

3.申請案屬相關機關配合審查者，相關機關得抽查訪視。

（二）符合聯審會決議或第六點抽查條件，且申請案有下列情形者，移民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組成聯合查核小組，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

1.申請案涉及跨部會權責或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移民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組成聯合查核小組，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

2.申請案屬大陸省級團或具重要性或參訪行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敏性者，移民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同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勞動部或其他相關機關組成聯合查核小組執行。

四、聯合查核小組任務分工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負責查明有無涉及置入性行銷事宜。

2.負責查明有無涉及從事招商活動。

3.負責查明來臺活動是否符合行程計畫內容或申請目的及有無非法工作事實。

4.邀請單位是否正常運作。

5.依權責協助查明有無本辦法第十二條一項各款、第十四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情形。

（二）移民署：

1.負責聯合查核小組之協調聯繫、錄影蒐證、文書聯絡、安全維護及必要派車接送等執行事宜。

2.依權責協助查明有無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第十四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情形。
五、訪視事由

（一）專業交流：

1.宗教教義研修。

2.教育講學。

3.投資經營管理。

4.科技研究。

5.藝文傳習。

6.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

7.駐點服務。
8.研修生。

9.短期專業交流。

（二）商務活動交流：

 1.演講。

2.商務研習。

3.履約活動。

4.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5.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六、抽查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移民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抽查訪視）
（一）邀請單位或大陸地區人民曾有違規處分紀錄。

（二）投資經營管理。

（三）經聯審會決議執行。

（四）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於入境查驗時認有疑慮，填寫異常資訊回復單加註所發現異常資訊，傳真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停留科）研處後續處理案件，傳真（0二）二三八八六0二二。

（五）來臺從事商務研習（含受訓）。

（六）成員具有中共黨、政、軍身分。

（七）民眾檢舉或新聞媒體報導非法情事。

（八）有其他疑慮或認為有應執行訪視案件之必要。

七、訪視重點

（一）各項交流活動有無涉及置入性行銷事宜。
（二）各項交流活動有無涉及從事招商活動。

（三）各項交流活動有無非法工作事實。
（四）各項交流活動有無符合行程計畫內容或申請目的。

（五）邀請單位是否正常運作。

（六）聯審會決議交查訪視事項。
（七）有無拒絕、規避、妨礙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進行訪視、隨團或查核之情事。

（八）申請案件有無隱匿或填寫不實，或有出租、出借、假冒、頂替邀請名義之情事。

（九）商務研習（含受訓）者或指導員有無穿著足資識別之服裝或配戴證件。商務研習（含受訓）專用計畫書及預定行程表之課程安排有無違反實務操作以每日四小時為限，夜間、週末及假日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不得排課之規定；其課程表內有無明列研習之目標、方式、期間、課程、人數、項目、指導人員、時間配置與進度及研習場所。
八、注意事項
（一）執行聯合訪視流程：

1.移民署執行人員應著勤務背心並配掛機關識別證（大陸省級團參訪團除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勤務人員應配合穿著上身淺色且素面之適宜服裝，以表示對邀請單位及受訪視對象之尊重。

2.移民署聯繫、協調及函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組成聯合查核小組，並負責安全維護及必要派車接送等執行事宜；聯合查核小組組成機關應於指定時間提早十分鐘抵達集合地點。

3.該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執行聯合訪視前應舉行勤前教育，負責宣達訪視重點並完成任務分工：

（1）有無置入性行銷事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有無從事招商活動（經濟部）。

（3）有無非法工作事實（勞動部）。

（4）交流活動是否符合計畫內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5）交流活動是否符合行程或有無報備變更行程（移民署）。

4.聯合查核小組進入訪視處所後，執行人員應隨時注意訪視態度合宜，執行過程錄影蒐證，查核期間應力求減少對正常交流活動之干擾。

5.執行聯合訪視查核後，該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責彙整並宣達聯合查核小組分工意見。

6.移民署負責製作聯合訪視紀錄，製作過程需錄影錄音備查。

（二）執行本計畫各交流活動之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權責機關詳如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訪視機關任務分工表（如附件）。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訪視時，應將訪視結果函送移民署或提報聯審會；如發現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應檢附違規事證移請移民署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移民署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要求邀請單位、旅行業及代申請人限期提出申請人或團員活動報告。

（五）為確實瞭解受訪視單位或人員是否遵守各項規定，應避免事先通知，以收訪視實效。

（六）執行訪視作業若發現來臺大陸人士有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或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之情事時，移由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偵處。

（七）移民署依相關審查數訂定年度自行訪視人數及聯合訪視人數一覽表目標值，並函發該署北區事務大隊、中區事務大隊、南區事務大隊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執行。

九、評核及獎勵
（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如達年度目標值，機關將訪視成果（人數及處分結果）報聯審會討論，由內政部發文建議該機關從優敘獎。

（二）移民署獎勵評核方式由其人事室修訂獎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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